
四川省文物安全巡查检查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四川省文物安全巡查检查工作，强化

各级文物、公安、消防救援、民族宗教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依法

履行文物安全监管职责，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文物安全，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企

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安全巡查检查的范围包括不可移动文

物、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文物保护工程和考古发掘工地等。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包括保管收藏文物的博物馆、纪念馆、陈

列馆、文物保护管理所、文物商店、科研机构等单位。

文物保护工程包括抢险加固、修缮、保护性设施建设、迁移、

安全防护等工程。

第三条 文物安全巡查检查工作坚持“属地管理”“管行业必

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谁管理

谁使用谁负责”原则。

第二章 巡查检查内容

第四条 不可移动文物巡查检查的主要内容



1.文物安全直接责任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情况；

2.文物安全直接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落实内部治安保卫工

作责任制和消防安全责任制情况；

3.文物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和专（兼）职治安保卫人员配备及

消防队伍建设情况；

4.治安保卫重点单位治安保卫机构设置、保卫人员配备报主

管公安机关备案、治安保卫重要部位及设置安全技术防范实施重

点保护情况；

5.安全管理机构（责任人）、安全保卫人员及消防安全管理

人职责明确和业务培训及考核情况；

6.安全管理、教育培训、值班值守、用火用电用油用气、案

件报告等制度建设及落实情况；

7.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及组织演练情况；

8.日常安全巡查、检查记录和安全隐患整改情况；

9.火灾、被盗、被破坏、自然灾害等安全风险分析评估情况；

10.安全防范设施设备的建设、运行和维护情况；

11.微型消防站建设、消防设施设备及器材配置、消防通道

和安全出口规范设置和保持畅通情况；

12.安防监控室和消防控制室人员持证上岗、值班值守和安

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13.辟为宗教活动场所或民居类文物建筑明火使用情况；

14.文物建筑内电气线路敷设、电动自行车充电、电热毯取



暖等用电情况；

15.文物建筑内燃气管线、连接软管、灶具使用等用气情况；

16.文物建筑周边堆放可燃易燃物品、电气线路老化、未设

置防火隔离带等火灾风险情况；

17.动火作业安全管理情况；

18.文物本体倾斜、沉降、虫害、漏雨等安全隐患情况；

19.其他安全管理情况。

第五条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巡查检查的主要内容

1.文物安全直接责任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情况；

2.文物安全直接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落实内部治安保卫工

作责任制和消防安全责任制情况；

3.文物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和专（兼）职治安保卫人员配备及

消防队伍建设情况；

4.治安保卫重点单位治安保卫机构设置、保卫人员配备报主

管公安机关备案、治安保卫重要部位及设置安全技术防范实施重

点保护情况；

5.安全管理机构（责任人）、安全保卫人员及消防安全管理

人职责明确和业务培训及考核情况；

6.安全管理、教育培训、值班值守、用火用电用油用气、案

件报告等制度建设及落实情况；

7.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及组织演练情况；

8.日常安全巡查、检查记录和安全隐患整改情况；



9.火灾、被盗、暴恐、自然灾害等安全风险分析评估情况；

10.安全防范设施设备的建设、运行和维护情况；

11.微型消防站建设、消防设施设备及器材配置、消防通道

和安全出口规范设置和保持畅通情况；

12.文物库房内可燃、易燃材料使用符合消防安全规定情况；

13.安防监控室和消防控制室人员持证上岗、值班值守、设

备运行和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14.陈列展览厅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设置情况；

15.装裱及修复室油漆稀释剂等易燃危险品使用管理情况；

16.发电机房、水泵房等设备用房防火分隔区设置及安全防

控措施情况；

17.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和建筑保温材料安全隐患情况；

18.其他安全管理情况。

第六条 文物保护工程巡查检查的主要内容

1.文物安全直接责任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情况；

2.文物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及落实情况；

3.工程人员到岗到位及安全教育情况；

4.日常安全巡查和安全隐患整改情况；

5.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及组织演练情况；

6.动火作业安全管理、用火用电用油用气及易燃易爆物品管

理、临时消防设施设备及器材配置情况；

7.安全宣传教育、警示标识及安全警戒线设置情况；



8.施工设施、设备和机具安全性能，脚手架搭建、临边与高

空作业等安全防护情况；

9.施工现场对文物本体及雕塑、雕刻、壁画、彩画等安全防

护措施情况；

10.施工作业场所、材料堆放区、生活区和办公区等区域设

置和分隔情况；

11.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情况；

12.其他安全管理情况。

第七条 考古发掘工地巡查检查的主要内容

1.文物安全直接责任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情况；

2.文物安全管理、内部治安保卫制度和应急预案建立情况；

3.考古工地人员出入登记等安全管理情况；

4.出土文物的提取、登记、保管、转运和入库情况；

5.工地周围必要的物理隔离设施和警示标识设置情况；

6.考古工作人员生活区、工地现场、临时库房治安保卫

措施和治安防范设施落实情况；

7.动火作业安全管理、用火用电用油用气及易燃易爆物品管

理、临时消防设施设备及器材配置情况；

8.工地现场防洪、防涝、防垮塌等安全防护设施设备及器材

配置情况；

9.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情况；

10.其他安全管理情况。



第三章 管理使用单位日常安全巡查

第八条 不可移动文物管理使用单位（人）、国有文物收藏

单位、考古发掘实施单位和文物保护工程业主单位负责日常安全

巡查；未设立保护管理机构的不可移动文物，由已公告公示的文

物安全直接责任人负责日常安全巡查。

第九条 有管理使用单位（人）的文物保护单位、国有文物

收藏单位、文物保护工程和考古发掘工地每日巡查不少于 1次，

其中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火用电用油用气等情况应根据风险

程度适当增加巡查频次；

无管理使用单位（人）的文物保护单位每月巡查不少于 1次，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每季度巡查不少于 1次。

第十条 巡查中发现安全隐患的，应现场整改；不能立即整

改的，应采取应急防护措施并限期整改，确保文物安全。

第十一条 管理使用单位（人）或公告公示的文物安全责任

人应根据巡查情况如实填写巡查记录，并存入档案。

第四章 行政部门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文物部门会同公安、消防救援、民族宗

教、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工作协作和信息共

享机制，组织开展联合检查。检查可组织专家或第三方机构开展。

第十三条 县级文物行政部门组织开展常态化检查，其中省

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每月不少于 1次，市级、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季度不少于 1次，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每半



年不少于 1次，文物保护工程竣工前检查不少于 3次。

市级文物行政部门每半年对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三级以

上博物馆检查不少于 1次，每年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检查不少于

1次，对其他不可移动文物进行抽查，对文物保护工程竣工前检

查不少于 2次。

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对全省文物安全巡查检查工作进行监督

检查，对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及其文物保护工程、国有文物收

藏单位和考古发掘工地进行重点抽查。

第十四条 各级文物行政部门根据检查情况，如实填写检查

记录，并存入检查记录档案。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应现场反馈

并督促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应向其管理使用单位、施工单位

或当地文物行政部门下达文物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

改。

第十五条 各级公安、消防救援、民族宗教和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按照本行业领域相关规定对文物博物馆单位开展安全监督

检查工作；检查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按照本行业领域相关规定

处理，并告知同级文物部门。

第十六条 被检查单位应当按照监督检查要求整改文物安

全隐患，并将整改情况报送检查单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应

按照相关规定停止开放或停工。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十七条 文物管理使用单位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开展日常



安全巡查或未按照要求整改文物安全隐患的，由文物行政部门责

令改正，并予以通报。

第十八条 文物、公安、消防救援、民族宗教和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开展监督检查，或对安全隐患整改督办

不力的，由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予以通报。

第十九条 重大文物安全隐患经督促仍整改不到位的，省文

物局按照《四川省文物局约谈办法（试行）》相关规定，对属地

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进行约谈。

第二十条 未按照本办法规定组织开展文物安全巡查检查

工作，以致发生重大文物安全案件事故的，依规依纪依法追究相

关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国家文物局、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

家宗教事务局和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上级有关部门对本办法相关

内容有明确规定的，按照其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四川省文物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5年 11月 13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四川省文物安全巡查检查办法（试行）》（川文物发〔2023〕

7号）同时废止。


